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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件 
 

 

 

沪语委〔2021〕1号 

 

 

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 

《2021 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
 

市语委各成员单位，各高等学校，各区语委： 

现将《2021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，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2021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 

 

 

 

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 

2021 年 3 月 30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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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1 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 

 

2021 年，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

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，按照市委、市

政府的要求，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宣传和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，切实

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

先进文化中的重要作用，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，以优异的

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。 

一、贯彻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，加强语言文字工作机制

建设 

（一）深入宣传贯彻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和国家、本市关于全面

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精神。广泛组织开展各类培

训学习宣讲活动，在本市语言文字工作战线统一思想、凝聚共识。

制定“重点人群语言能力培训”“区域和行业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监

测通报”“城市语言服务资源建设”“中华经典诵读”和“城市语言

文字基础能力提升”等专项行动计划及分工方案。推动市语委各成

员单位制定本单位、本系统贯彻国家及本市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任

务的举措或方案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，结合语委成员单位述职制

度予以推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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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语委体制机制建设。报请市政府调整市语委成员单

位构成，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，完善语委全委会制度、

委员单位述职制度。落实省级语委语言文字工作报告制度，探索区

语委工作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年度报告制度。启动新一轮语言文字

工作评估、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区创

建试点工作，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对区政府综合督政的指标体系。 

二、加强宣传教育，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质量 

（一）加强法治宣传。将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纳入法制部门普法

规划和年度宣传计划。结合全国推普宣传周活动，加强语言文明宣

传教育，利用电视、广播、网络、新媒体等多种渠道组织开展文明

用语评选活动，普及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知识，营造和谐健康

的语言环境。 

（二）开展教育培训。结合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，推动各区语

委加强统筹，条块结合，开展托育、家政服务等重点人群普通话能

力提升培训。开展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、语言文字应用能

力、经典诵读、语言文化传承等内容的专题培训。结合国家语委“童

语同音”计划，开展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教师普通话能力提升研究，

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。 

（三）加强国家通用盲文手语的普及推广。开展手语盲文使用

状况调研，加强国家通用手语、盲文学习平台和语料库建设，继续

建设中华经典诗词手语版，开展网络视频课程建设和教育培训等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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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监测体系，提升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水平 

（一）推进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。坚持将学校作为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阵地，把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纳入学校、教师、

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、评估评价等各个环节，开展学校语言文字工

作达标建设。开展高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通识课程体系建设。

加强高校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及相关学科建设，推动语言学与人工

智能、脑科学等交叉学科发展。进一步发挥高校在语言文字工作中

的引领作用，推动高校语言文字工作围绕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

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、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创新发展。 

（二）开展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监督监测。发布《上海市区域语

言文字规范化水平监测指标（试行）》，探索区域语言文字规范化水

平监测制度，委托专业机构建立文本及图片语料库，借助信息化平

台开展监测，并将监测结果通过适当方式予以通报。指导、督促各

区语委继续做好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监督监测。开展对旅游、文化等

重点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情况的监测，研究监测

指标体系。加强上海市语言文字志愿服务总队工作机制建设，依托

高校外语专业建设多语种语言服务志愿者队伍。指导各区语委办组

织语言文字“啄木鸟”基地学校开展公共场所社会用字监测活动，

研究探索语言文字志愿者激励机制。 

四、打造文化品牌，促进语言文化传承创新不断深入 

（一）开展语言文化系列活动。联合相关单位开展“读红色经



 —  5  —  

典，做信仰传人——百年百书阅读行”主题活动。支持中小学中华

文化经典校本课程实验中心和中华经典诵写讲基地建设，举办中华

经典诵读工程推进暨成果展示交流会，探索中华经典诵写讲课程化

等长效机制。举办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(上海赛区)比赛、市

民诵读节、留学生中国诗文诵读大会、“书法名家进校园”等品牌活

动，扩大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面，发挥语言文字

铸魂育人的示范引领作用。举办中华经典大讲堂、中华经典阐释与

传播深度工作坊，开展国际中文教育课程资源建设，推动中华语言

文化海外传播。 

（二）加强书香校园建设。颁布书香校园建设指导标准，建设

一批书香校园。开展基于语文新课标的高中生阅读推进研究。开展

大中小学生分级阅读研究。开展学校书法教育学习交流活动，推动

学校书法教育特色品牌发展。依托文教结合机制，利用好上海书展、

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的阅读资源，加强上海学生阅读联盟建设，积

极搭建学生阅读推广平台，开展“青衿书苑”读书会、小学生朗读

大会、“情境化阅读”等品牌活动，建设海派文化阅读资源。 

（三）保护传承地方语言文化。根据国家语委要求，继续推进

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设。支持上海大学推进上海方言文化展示

体验馆的建设和利用。开展“幼儿园上海方言文化体验活动”，鼓励

社会各界举办新童谣传唱等上海地方语言文化活动。 

五、加强基础建设，保障语言文字事业可持续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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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开展语言文字科学研究。协助国家语委举办中国共产党

建党百年语言文字事业历程展，结合展览举办新时代上海语言文字

事业发展论坛。开展“城市语言规划视角下上海市语言文字监测与

评估体系构建研究”“书法类课程对学生汉字习得的功能与作用研

究”“国际化大都市多语环境建设研究”“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

设的境外教材需求研究”等课题研究。 

（二）推进在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和科研机构建设。指导

在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加强机构建设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在语言

文字人才培养、智力支持、活动支撑、合作交流等方面开展语言文

化推广活动，充分发挥特色优势、示范引领作用。编撰出版《上海

语言生活状况报告》。加强服务国家“一带一路”专业人才的语言能

力培养。 

（三）强化语言文字水平测试。加强测试管理工作，继续做好

普通话水平、汉字应用水平、实用汉语能力等语言文字水平测试工

作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教育部语用司、语信司。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3月 31日印发  


